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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首次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事项
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依法利用宅基地建造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可以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二、办理依据
《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宅基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
申请人身份证明和户籍证明。属代为申请登记的，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明；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宅基地审批表等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用地的文件；其他权属来源证明材料。
4.权籍调查成果； 
由登记机构或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
5.其他材料。
（二）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
申请人身份证明和户籍证明。属代为申请登记的，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明；境外委托的须认证或公证。
3.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土地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4.房屋符合规划的证明（原件）；
规划许可证或有规划部门签章的建房审批表，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的证明；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不提交竣工证明材料。
5.权籍调查成果；
由登记机构或不动产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权籍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
6.其他材料。
四、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缮证。
五、收费标准
以总登记方式开展农村房地一体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的，免收登记费。
六、办事时限
1个工作日。
七、办公时间
09：00-17:00（节假日正常办理登记业务）。
八、办理机构及地点
（一）窗口办理地址
[bookmark: _GoBack]九江市柴桑区行政审批局一楼不动产登记大厅窗口（柴桑区渊明大道6号）。
（二）网上办理网址
http://bdcdj.jiujiang.gov.cn/（申请人网上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线上审核并办结，实现一次不跑）。
九、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18172922353
投诉电话：0792－6823110


